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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

．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万元）

－３４

，

０００－－４１

，

０００ －５６

，

５００－－５９

，

５００ ４４

，

０７０．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８－－０．４６ －０．６３－－０．６６ ０．４９

项 目

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万元）

－５

，

８００

—

－１２

，

８００ －３１

，

４００－－３４

，

４００ １４

，

４９７．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６

—

－０．１４ －０．３５－－０．３８ ０．１６

修正前的业绩预告

披露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中期报告和业绩预告公告中披露了

本期业绩预测情况。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

１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公司决定在第三季度对天祥化工厂的醋酸乙酯设备资产组计提

２４

，

１９９．２８

万元的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分别减少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

２００９

年度母公司口径、 合并口径净利润

１８

，

１５０

万元，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２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议案》（具

体情况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公告》），由于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变更，将增加公司在第三季度应补提的坏账准备，

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预告是公司财务部根据目前的市场状况、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状况初步预测的结

果，如行业或公司的基本面发生变化，则可能对本次业绩预测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报告为准。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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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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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山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６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

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９

月

１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 实出席董事

１１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张奇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提案》；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委托

替代发电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张奇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会议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８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因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聊城热电”）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聊

城”）生产用煤共同使用一条铁路专用线运输，且铁路专用线产权归属于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铁路部门要求，火车煤运费票据名称只能开具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名称。 按照火车煤运费要与所购

煤炭票据相匹配的原则， 相应的煤炭采购发票也只能开具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名称。 鉴于以上情

况，经双方协商，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按市场价格平价销售给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含运费），预

计

２００９

年将发生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的

类别

上市公司的控股

公司

关联方

２００９

年

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去年实际发

生额

向关联方销

售煤炭

山东聊城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

华能聊城热电有

限公司

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合计

２６０００ 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奇；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及热力工程安装检修、咨询服务；电力设备材料销售。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分别由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和聊城市昌润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双方出资比例为

７５％

、

２５％

。

关联关系：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２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履约能力强，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也无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因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用煤共同使用一条铁路专用线运输，且

铁路专用线产权归属于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根据铁路部门要求，火车煤运费票据名称只能开具山

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名称。 按照火车煤运费要与所购煤炭票据相匹配的原则，相应的煤炭采购发票也

只能开具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名称。 鉴于以上情况，经双方协商，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按市

场价格平价销售给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含运费），全年售煤金额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销售生产用煤是因为：为方便统一购煤，降低生

产成本，双方共同使用一条归属于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铁路专用线运输所致。

对公司的影响：公司董事会认为双方统一购煤，有利于实施大宗采购，降低煤炭采购价格，向华能聊城

热电有限公司销售煤炭，是因双方共同购煤所致，此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３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公司其他

８

名董事（含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了该项议案；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调查、审核，同意提交公司五

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中的需要，公司向关联方出售

产品价格客观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５

、提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签署情况

１

、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签订了《售煤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９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出

席会议登记手续的本公司股东，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邀请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审议议案名称：

议案一、审议公司《关于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议案二、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三、审议公司《关于西周矿业公司与山东众泰发电有限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四、审议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五、审议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９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五届六次、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

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２７１０００

）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００

四、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会议联系方式：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２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００

联系人：初军

五、备查文件：

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

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一、审议公司《关于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２

议案二、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议案三、审议公司《关于西周矿业公司与山东众泰发

电有限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议案四、审议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５

议案五、审议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议

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０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山东：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聊城热电：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聊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莱芜发电厂：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发电厂

德州电厂：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

日照发电：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

交易内容：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

５４５

，

６３８

兆瓦时上网电量委托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

司代发，华能聊城向聊城热电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 其中：

１８３

，

１００

兆瓦时上网电量按

６０

元

／

兆瓦时（含

税）结算，

３６２

，

５３８

兆瓦时上网电量按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结算，关联交易总额为

４

，

３６１．４４２

万元，替代电量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２

、公司分公司莱芜发电厂

３８７

，

８７１

兆瓦时上网电量由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代发，德

州电厂向本公司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为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关联交易总额为

３

，

４９０．８３

万元，替代电量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３

、公司分公司莱芜发电厂

１３８

，

９９１．９

兆瓦时上网电量由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日照发电向本公

司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为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

，

２５０．９３

万元，替代电量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张奇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了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委托替代发电是本公司为贯彻落实国家

“节能减排”政策所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关停机组的电量由大容量、高参数机组代发，不影响公司现有机

组的正常运行。 由于本公司实际销售的上网电价不变，故该交易有利于降低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公司综合

平均发电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没有影响。

关停机组未来的补偿电量，公司将视情况而定，当现有机组发电成本比替代发电价格低时，公司自己

内部代发。 如果高于替代发电价格，则考虑继续由关联方代发。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山东省替代发电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委托关联方替代发电，具体交易如下：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

５４５

，

６３８

兆瓦时上网电量委托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

司代发，华能聊城向聊城热电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 其中：

１８３

，

１００

兆瓦时上网电量按

６０

元

／

兆瓦时（含

税）结算，

３６２

，

５３８

兆瓦时上网电量按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结算，关联交易总额为

４

，

３６１．４４２

万元。华能聊城

公司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２

、 公司分公司莱芜发电厂

３８７

，

８７１

兆瓦时上网电量委托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代发，

德州电厂向本公司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按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结算，关联交易总额为

３

，

４９０．８３

万元，德州

电厂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３

、公司分公司莱芜发电厂

１３８

，

９９１．９

兆瓦时上网电量委托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日照发电向本

公司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按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结算，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

，

２５０．９３

万元，日照发电根据山东

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华能聊城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的控股公司，德州电厂、日照发电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

能集团公司，因此上述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了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

的提案》。 在董事会审议该项提案时，关联董事张奇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奇；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２５００７４３３８４７６２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及热力工程安装检修、咨询服务；电力设备材料销售。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能聊城现有

２

台

３３

万千瓦燃煤机组，装机容量为

６６

万千瓦。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华能聊城总资产

３３６

，

７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２

，

７７１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９８

，

３４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９

，

２９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底，华

能聊城净资产

３９

，

９７１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

，

９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２

，

８０１

万元。

关联关系：华能聊城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２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

企业负责人：王德学；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４０２１６７２７０７７４

；

企业类型：分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市东风西路

１８６８

号；

经营范围：受本公司委托，建设、管理电厂及相关工程。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

集团公司。

德州电厂现有

４

台

３０

万千瓦、

２

台

６６

万千瓦燃煤机组，装机容量为

２５２

万千瓦。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德

州电厂总资产

５０６

，

１４３

万元， 净资产

４５６

，

５４６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４４６

，

２０２

万元， 净利润

４３

，

００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底，德州电厂净资产

４８１

，

７３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０

，

６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２５

，

１９０

万元。

关联关系：德州电厂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３

、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１２４

，

５５８．７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坚；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１０２７２０７２７９９６

；

住所：日照市北京路

３００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设、拥有和运行

２ｘ３５

万千瓦级燃煤发电机组的山东日照电厂，并向山东电网出售电力

（以上范围需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日照发电总资产

４１５

，

２０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７

，

８８１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２

，

９５０

万

元，净利润

－３３

，

７０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底，日照发电净资产

１１５

，

６７１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３

，

０７４

万元，

净利润

－２

，

２１０

万元。

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关联关系：日照发电公司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４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华能聊城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的控股公司，德州电厂、日照发电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

能集团公司，因此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了五届五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聊城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委托关联方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替代发电事项。 根据《山东省替代发电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经双方协商，聊城热电的

２９４

，

８１１

兆瓦时上网电量由华能聊城公司代发，代发电量价格为

６０

元

／

兆瓦时

（含税），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

，

７６９

万元，并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完成代发。 根据目前国内同行业替代发

电的市场情况，以及各关联方发电边际成本来确定替代价格。 经协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签署

协议如下：

（一）聊城热电与华能聊城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３

、替代电量及替代价格：

替代电量：甲方

５４５

，

６３８

兆瓦时上网电量由乙方代发，其中：

１８３

，

１００

兆瓦时上网电量的价格为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

３６２

，

５３８

兆瓦时上网电量的价格为

４１０．１

元

／

兆瓦时。

替代价格：根据目前国内同行业替代发电的市场情况，以及乙方替代机组的发电边际成本来确定替代

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的替代价格为

３２０．１

、

３３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乙方向甲方支付

替代发电补偿费为：

１８３

，

１００

兆瓦时上网电量按

６０

（

３９７．４－３３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结算。

３６２

，

５３８

兆瓦时上网电量按

９０

（

４１０．１－３２０．１

）元

／

兆瓦时（含税）结算。

４

、替代时间：乙方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５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６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

生效。

（二）本公司与德州电厂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３

、替代电量及替代价格：

替代电量：甲方所属莱芜发电厂

３８７

，

８７１

兆瓦时上网电量由乙方代发，上网电价

３９８．４

元

／

兆瓦时（含

税）。

替代价格：根据目前国内同行业替代发电的市场情况，以及乙方替代机组的发电边际成本来确定替代

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的替代价格为

３０８．４

元

／

兆瓦时（含税），乙方向甲方支付替代发

电补偿费为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

４

、替代时间：乙方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５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６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

生效。

（三）本公司与日照发电公司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３

、替代电量及替代价格：

替代电量：甲方所属莱芜发电厂

１３８

，

９９１．９

兆瓦时上网电量由乙方代发，上网电价

３９８．４

元

／

兆瓦时（含

税）。

替代价格：根据目前国内同行业替代发电的市场情况，以及乙方替代机组的发电边际成本来确定替代

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的替代价格为

３０８．４

元

／

兆瓦时（含税），乙方向甲方支付替代发

电补偿费为

９０

元

／

兆瓦时（含税）。

４

、替代时间：乙方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５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６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

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现控股经营的发电机组容量为

１２２．１２５

万千瓦，其中最大机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莱芜鲁能热

电有限公司的两台

３３０ＭＷ

机组，其他机组均为

１４０ＭＷ

以下小机组。 由于一方面莱芜鲁能两台

３３０ＭＷ

机

组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月投产，新建机组容量达不到，只能承担自己的发电计划，无法代发公司关停机组

的电量；另一方面聊城热电

１１５ＭＷ

机组满负荷发电单位成本为

３７２

元

／

兆瓦时（含税）、

１４０ＭＷ

机组满负荷

发电成本为

３５５

元

／

兆瓦时（含税），现有机组发电成本比替代发电价格高。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公司将

下属电厂关停机组的电量委托关联方替代发电。 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地区电网负荷平衡和安

全因素以及各发电企业的负荷情况，公司委托多家关联方代发。

委托替代发电是本公司为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所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关停机组的电量由

大容量、高参数机组代发，不影响公司现有机组的正常运行。 由于本公司实际销售的上网电价不变，故该交

易有利于降低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公司综合平均发电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

况没有影响。

关停机组未来的补偿电量，公司将视情况而定，当现有机组发电成本比替代发电价格低时，公司自己

内部代发。 如果高于替代发电价格，则考虑继续由关联方代发。

五、关联交易事项披露

２００９

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同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７６９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委托替代发电是公司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方针的一项举措，有利于降低公

司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提案时均回避表决，符合公平、公开、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签订了《替代发电协议》；

３

、莱芜发电厂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签订了《替代发电协议》；

４

、莱芜发电厂与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德州电厂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签订了《替代发电协议》；

５

、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签订了《售煤协议》。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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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608

证券简称
：

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L30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在会议召开期间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9

月

21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11

层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59,247,75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06％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

司、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各

10%

股权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59,247,75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关联股东

Reco Shine Pte. Ltd.

进行了回

避表决。

②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琥、王来

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张绪生

4

、结论性意见：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

600600

股票简称
：

青岛啤酒 编号
：

临
2009-024

债券代码
：

126013

债券简称
：

08

青啤债
权证代码

：

580021

权证简称
：

青啤
CWB1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行权

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的约定，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 （交易代

码

580021

， 行权代码

582021

） 的存续期为

2008

年

4

月

18

日至

2009

年

10

月

19

日，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将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进入行权期。

2009

年

10

月

13

日至

2009

年

10

月

19

日中的交易日

为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 在行权期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青岛啤酒

A

股

股票 （股票代码：

600600

）、 青岛啤酒公司债券 （公司债代码：

126013

） 仍正常交易 （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 从

2009

年

10

月

13

日开始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停止交易，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最新行权价格为

27.82

元

/

股， 行权比例为

2:1

。 投

资者每持有

2

份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 有权在

2009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9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

日内以

27.82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1

股青岛啤酒

A

股股票， 按照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

算的标的证券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09

年

10

月

19

日为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终止日， 截至当日交易时间结束时点 （即

15:00

）， 尚未行权的

"

青啤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 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 请于工作时间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00-11:30

、 下午

1:00-5:00

） 拨打热线电话：

0532-85713831

、

85706510

。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2

日

权证投资更需理性判断

由于在我国证券市场权证数量较少，诞生时间较晚，投资者参与权证投资，一定要做好相关知识储

备，充分认识权证的价值与风险，提高自身的风险识别能力，对权证投资做好理性判断。因此，权证投资

者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掌握权证的基础知识和产品特点。

权证是一种权利契约，持有人获取的是一个权利而不是义务。持有者有权于契约期内或到期时，以

事先约定的价格，向发行人买进（卖出）事先约定数量的标的证券或以现金结算等方式收取结算差价。

与股票投资不同的是，权证并非长期有效，而是有时限约束的。 存续期过后，不论持有者有没有行

使这种权力，权证都将变得无任何价值。

第二，知悉权证行权的相关知识要点。

1.

要留意权证的最后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顾名思义，是指权证可以在证券市场进行交易的最后一

天。在最后交易日以后权证就不能交易了。以即将到期的青啤

CWB1

（

580021

）认股权证为例，按照其上

市公告书的约定，其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10

月

12

日，也就是说权证交易至

2009

年

10

月

12

日交易

时间结束时点（即

15:00

）截止，之后投资者不可再进行该只权证的买卖。

2.

要留意权证的行权期。行权期是持有权证的投资者行使权力的期限。只有在行权期内仍持有权证

的投资者才有权行权。过期不行权的权证将被注销。以青啤

CWB1

（

580021

）认股权证为例，按照其上市

公告书的约定，

2009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9

日为青啤

CWB1

的行权期， 行权截止于

10

月

19

日交易

时间结束时点（即

15:00

），届时尚未行权的青啤

CWB1

认股权证将被注销。

3.

要留意权证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 认购权证行权价格是指权证持有人行权时，需支付用来购

买正股的现金金额。认股权证行权比例是指权证持有人行权时，每份权证对应可买入正股的数量。以青

啤

CWB1

（

580021

）认股权证为例，其行权价格为

27.82

元，行权比例为

2:1

。意味着在青啤

CWB1

行权期

间，每持有

2

份青啤

CWB1

即有权按照

27.82

元

/

股行权获得对应的

1

股青岛啤酒

A

股（

600600

）股票。

4.

要留意权证行权购入正股的成本和权证到期前正股交易价格的关系。 投资者进行权证行权购入

正股的成本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在不考虑其他费用的前提下，权证行权购入正股的成本

=

购入权证的

成本

+

行权价格

x

行权比例。 投资者需比较权证行权购入正股的成本与预期权证到期前正股交易价格

的关系，理性判断是否进行权证行权。

5.

要留意权证行权的结算方式。权证按照结算方式，可分为现金结算和证券给付结算。 如即将到期

的青啤

CWB1

（

580021

）认股权证则属于证券给付结算。 根据有关规定，以证券给付结算的权证不能自

动行权，权证持有人必须在行权期内主动提出行权申报，而且认股权证行权前账户上需备足现金，成功

行权获得的股票要在行权后的次一交易日才可卖出操作。

权证行权应关注的方面还有很多，投资者一定要了解所持有的权证的各项行权内容，以做出最优

决策，进行有效操作，做一名理性的投资者。

（风险提示：文章仅供参考，据此进行投资所造成的盈亏与此无关。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600027

证券简称
：

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

2009-02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拟参与银星煤业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参与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银星煤业公司

"

） 增资扩股。 增资完成后， 本

公司将持有银星煤业公司

45%

股权。

●

拟参与银星煤业公司的增资扩股对延伸本公司上下游产业链， 提高本公司煤炭供应自给率， 具有积极意义。

一、 银星煤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银星煤业公司于

2008

年

3

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成立， 现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宁夏发电集

团

"

） 持有银星煤业公司

100%

的股权。 银星煤业公司负责银星一井、 银星二井的开发建设。 银星一井、 二井位于国家重点规划开发的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积家井矿区内， 目前项目处于矿区规划和探矿权办理阶段。

银星一井： 井田面积

59.8

平方公里， 地质资源量

79,190

万吨， 可采储量

44,190

万吨， 规划生产能力

400

万吨

/

年。 银星二井： 井田面积

46.4

平方公里， 地质资源量

23,410

万吨， 可采储量

13,580

万吨， 规划生产能力

180

万吨

/

年。 银星一井、 银星二井开采条件好， 建设及运营成本

低， 煤质优良， 是优质动力、 化工用煤。

二、 银星煤业公司的探矿权

根据宁发改能源

[2008] 110

号文，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确定了积家井矿区的开发主体为银星煤业公司。 目前银星煤业公司正在积极办理积家

井矿区整体规划批复及探矿权的相关手续。

三、 拟参与增资扩股的安排

近日本公司与宁夏发电集团签订

"

宁夏银星煤矿合资合作协议书

"

， 基于银星煤业公司银星一井、 银星二井的煤炭储量、 产能、 当前煤炭价格等

因素考虑， 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待银星煤业公司取得探矿权之后公司将支付

6

亿元， 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银星煤业公司

45%

的股权， 届时宁夏

发电集团将持有银星煤业公司

55%

的股权， 本公司将持有银星煤业公司

45%

的股权， 本公司所属发电企业可以按照同等市场价格优先购买银星煤

矿投产后每年煤炭产量的

45%

。 如银星煤业公司取得探矿权后双方将开始增资扩股， 完成工商注册变更等有关工作。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

有关后续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四、 对本公司的意义

银星煤业公司所属煤矿资源储量较大， 煤质较好， 可有效保障本公司在宁夏电源项目的煤炭供应。 另外， 随着国家铁路建设的提速， 尤其是

宁夏到中国东部地区的铁路陆续建成通车， 可有效加快宁煤外运， 将可进一步增大公司其它主要资产区域的煤炭供应。 同时， 合作开发银星煤矿

可为本公司在积家井矿区开发其他煤矿打下基础， 对本公司在宁夏煤炭项目开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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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13

人，实到董

事

1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同意公司实施

"

上大压小

"

核准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600MW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关停贾汪电厂燃煤机组，并授权公司按

国家和江苏省的有关规定申报办理项目核准的相关手续及贾汪电厂关停的有关事宜。

该议案

1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了加快推进阚山电厂的核准进程，根据国家

"

节能减排、上大压小

"

有关规定，公司拟实施

"

上大压小

"

核准江苏阚山电厂建设项目，

即关停江苏上电贾汪发电有限公司

4×135MW

燃煤机组，核准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600MW

超超临界高效清洁的燃煤机组。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600MW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上大压小）建设工程是落实

"

上大压小、节能减排

"

目标的具体体现，在当

地

"

十一五

"

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将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公司将根据阚山项目的核准情况以及贾汪电厂的关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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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本次会

议的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9

名，

9

名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并

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 规则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制定公司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制度》 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 关于制定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 关于制定公司 《内部责任追究制度》 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以上制度， 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